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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194-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惠城区】1742350645268.xlsxPage1 Page1 (111)'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195-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仲恺】1742350645267.xlsxPage1 Page1 (112)'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59-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城区】1742350645265.xlsxPage1 Page1 (113)'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61-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城区】1742350645264.xlsxPage1 Page1 (114)'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63-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阳区】1742350645262.xlsxPage1 Page1 (115)'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66-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阳区】1742350645261.xlsxPage1 Page1 (116)'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68-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省级资金-惠城区】1742350645259.xlsxPage1 Page1 (117)'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70-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中央资金-惠城区】1742350645258.xlsxPage1 Page1 (118)'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72-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省级资金-惠阳区】1742350645257.xlsxPage1 Page1 (119)'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77-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中央资金-惠阳区】1742350645255.xlsxPage1 Page1 (120)'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279-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742350645254.xlsxPage1 Page1 (121)'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37-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惠城区横沥镇中心幼儿园】1742350645253.xlsxPage1 Page1 (122)'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38-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惠州市惠阳区镇隆第三幼儿园】1742350645251.xlsxPage1 Page1 (123)'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39-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大亚湾开发区西区中心幼儿园】1742350645250.xlsxPage1 Page1 (124)'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45-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惠阳区】1742350645249.xlsx Page1 Page1 (125)'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53-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大亚湾区】1742350645247.xlsx Page1 Page1 (126)'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58-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惠州市惠城区直属机关幼儿园】1742350645246.xlsxPage1 Page1 (127)'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2-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阳区）-省财政】1742350645244.xlsxPage1 Page1 (128)'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4-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大亚湾区）-省财政】1742350645243.xlsxPage1 Page1 (129)'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5-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阳区）-中央】1742350645242.xlsxPage1 Page1 (130)'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6-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惠城区】1742350645241.xlsx Page1 Page1 (131)'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7-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大亚湾区）-中央】1742350645239.xlsxPage1 Page1 (132)'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8-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城区）-中央】1742350645238.xlsxPage1 Page1 (133)'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69-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仲恺区）-中央】1742350645236.xlsxPage1 Page1 (134)'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70-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城区）-省财政】1742350645235.xlsxPage1 Page1 (135)'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71-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仲恺区）-省财政】1742350645233.xlsxPage1 Page1 (136)'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72-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仲恺区】1742350645232.xlsx Page1 Page1 (137)'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91-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中心幼儿园】1742350645230.xlsxPage1 Page1 (138)'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497-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惠城区】1742350645228.xlsxPage1 Page1 (139)'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500-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仲恺区】1742350645226.xlsxPage1 Page1 (140)'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504-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惠阳区】1742350645225.xlsxPage1 Page1 (141)'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510-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大亚湾区】1742350645223.xlsxPage1 Page1 (142)'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783-2025年-“1_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新华职业技术学校】1742350645219.xlsxPage1 Page1 (143)'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785-2025年-“1_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惠城职业技术学校】1742350645218.xlsxPage1 Page1 (144)'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786-2025年-“1_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财经职业技术学校】1742350645216.xlsxPage1 Page1 (145)'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02-2025年-“1_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惠阳区职业技术学校】1742350645213.xlsxPage1 Page1 (146)'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04-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惠东县】1742350645211.xlsxPage1 Page1 (147)'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05-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惠阳区】1742350645209.xlsxPage1 Page1 (148)'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06-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龙门县】1742350645207.xlsxPage1 Page1 (149)'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07-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博罗县】1742350645205.xlsxPage1 Page1 (150)'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16-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86.xlsxPage1 Page1 (151)'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17-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83.xlsxPage1 Page1 (152)'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18-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81.xlsxPage1 Page1 (153)'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19-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78.xlsxPage1 Page1 (154)'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20-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76.xlsxPage1 Page1 (155)'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21-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73.xlsxPage1 Page1 (156)'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22-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1742350491770.xlsxPage1 Page1 (157)'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35-2025年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大亚湾区】1742350491767.xlsxPage1 Page1 (158)'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36-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仲恺高新区】1742350491765.xlsxPage1 Page1 (159)'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38-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惠阳区】1742350491764.xlsxPage1 Page1 (160)'
【156-教育局】-【441300250000000010839-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惠城区】1742350491761.xlsxPage1 Page1 (16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37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
提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9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5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3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65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9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补助资金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32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
号）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
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国教督办〔2018〕2号）全国已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
计划单列市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我省推进此项工作进度落
后于兄弟省份，亟需加快工作进度。2018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
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2018]28号），明确要求在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
幼儿园生均拨款制度。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粤府办
[2018]28号）要求，我市2019年全面实施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园生均拨款。从2019年起，全
市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300元，2020年、2021年，拨款标准每生每年100元
的幅度逐年提高，2021年达到500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标准参照公办幼儿园。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起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生均提高到
每年每生600元

2025年度目标

2021年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就读的3-6周岁
（以秋季入学时的年龄为计算标准）儿童，2024年生均提高到每年每生600元，进一步提
高县（区）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公用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94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预计2021年市财政安排资金40万元。

2025年度目标

在惠州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
岁适龄儿童，统一按每生每学年1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675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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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025年度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025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025年度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77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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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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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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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周期总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025年度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548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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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025年度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山区教师津补贴资金（县区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5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广东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岗位津贴实施方案》（粤财教
[2014]283号）；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2016年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
助政策调整及资金清算的通知》（粤财教〔2016〕31号）精神，按标准给予我省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71个县区农村学校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项目概述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等3个县（区）农村公
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由各地根据我厅通知文件，报送上一年
度《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人数统计表》。按符合条件人数预安排下一年度省财政补助
资金，待再下一年度时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进行清算。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
助资金=该地在编在岗农村教师数×当年省定落实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2022年省定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预计2022年约有省补助的3个县（区）共有在编
在岗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约1.4万人。建议安排市财政补助资金2000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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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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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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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完善保障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长效机制，建立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2025年度目标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长期从教
、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
整体素质提高。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更正调库指标（数量指
标）

15000 1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更正调库指标（社会效
益）

15000 15000

满意度评价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山区教师津补贴资金（县区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5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广东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岗位津贴实施方案》（粤财教
[2014]283号）；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2016年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
助政策调整及资金清算的通知》（粤财教〔2016〕31号）精神，按标准给予我省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71个县区农村学校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项目概述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等3个县（区）农村公
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由各地根据我厅通知文件，报送上一年
度《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人数统计表》。按符合条件人数预安排下一年度省财政补助
资金，待再下一年度时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进行清算。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
助资金=该地在编在岗农村教师数×当年省定落实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2022年省定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预计2022年约有省补助的3个县（区）共有在编
在岗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约1.4万人。建议安排市财政补助资金2000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完善保障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长效机制，建立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2025年度目标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粤东西北71个县（市、区）农村公办中小学和幼
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长期从教
、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
整体素质提高。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更正调库指标（数量指
标）

15000 1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更正调库指标（社会效
益）

15000 15000

满意度评价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山区教师津补贴资金（县区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1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广东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岗位津贴实施方案》（粤财教
[2014]283号）；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2016年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生活补
助政策调整及资金清算的通知》（粤财教〔2016〕31号）精神，按标准给予我省粤东粤西
粤北地区71个县区农村学校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
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项目概述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惠东县、博罗县和龙门县等3个县（区）农村公
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由各地根据我厅通知文件，报送上一年
度《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人数统计表》。按符合条件人数预安排下一年度省财政补助
资金，待再下一年度时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进行清算。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
助资金=该地在编在岗农村教师数×当年省定落实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2022年省定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预计2022年约有省补助的3个县（区）共有在编
在岗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约1.4万人。建议安排市财政补助资金2000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完善保障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长效机制，建立促
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
远地区学校教师整体素质提高。

2025年度目标

按照人均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给予粤东西北71个县（市、区）农村公办中小学和幼
儿园在编在岗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长期从教
、终身从教，稳定山区、农村边远地区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山区、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
整体素质提高。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更正调库指标（数量指
标）

15000 1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更正调库指标（社会效
益）

15000 15000

满意度评价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8695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惠州市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关于加快我市学
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根据《印发惠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惠市委办〔2012〕12号），完善我市教育资助政策体系，制定《惠州市
困难家庭儿童入读幼儿园资助工作方案》。在市范围内符合学前教育资助标准的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含幼儿班，不含托儿所、
托儿班)和学前班就读的3-6周岁适龄儿童。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025年度目标

目标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目标2：使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学生数（人） ≥3500人 ≥3500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通过补助，让贫困家庭
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
进一步 进一步

学生和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3690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18〕13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
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
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
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的为540元。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
区和仲恺区10年以上由省、市按5:5的比例，市、县（区）按4:6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金
。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省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
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市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助资金=该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
应的补助标准×12月×市财政补助比例（40%）。预计2022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
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有11995人，建议安排省补助资金
860.664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当年按以下标准发放补
助：
1.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
2.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3.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4.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5.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
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
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
的为54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金支出率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合规性
（%）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12月 12月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安全维稳效果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原民办代课教师保障的
满意度

80% 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760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18〕13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
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
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
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的为540元。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
区和仲恺区10年以上由省、市按5:5的比例，市、县（区）按4:6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金
。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省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
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市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助资金=该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
应的补助标准×12月×市财政补助比例（40%）。预计2022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
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有11995人，建议安排省补助资金
860.664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当年按以下标准发放补
助：
1.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
2.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3.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4.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5.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
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
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
的为54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金支出率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合规性
（%）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12月 12月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安全维稳效果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原民办代课教师保障的
满意度

80% 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750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18〕13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
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
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
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的为540元。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
区和仲恺区10年以上由省、市按5:5的比例，市、县（区）按4:6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金
。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省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
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市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助资金=该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
应的补助标准×12月×市财政补助比例（40%）。预计2022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
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有11995人，建议安排省补助资金
860.664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当年按以下标准发放补
助：
1.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
2.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3.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4.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5.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
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
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
的为54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金支出率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合规性
（%）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12月 12月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安全维稳效果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原民办代课教师保障的
满意度

80% 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18〕13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
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
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
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的为540元。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
区和仲恺区10年以上由省、市按5:5的比例，市、县（区）按4:6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金
。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省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
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
市级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区）补助资金=该地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
应的补助标准×12月×市财政补助比例（40%）。预计2022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
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有11995人，建议安排省补助资金
860.664万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当年按以下标准发放补
助：
1.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
2.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800元；
3.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4.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
5.工作年限1-9年的，按照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每人每月补助增加60元的标准”是指：工
作年限1年的原民办代课教师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为60元、2年的为120元、3年的为180
元、4年的为240元、5年的为300元、6年的为360元、7年的为420元、8年的为480元、9年
的为54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金支出率 100% 100%

补助资金发放合规性
（%）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12月 12月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安全维稳效果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原民办代课教师保障的
满意度

80% 8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62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8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5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75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2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99
号）

项目概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国办发〔2018〕82
号）及《关于建立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
399号）等文件精神，从2019年起全市建立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2024年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按照“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2.重点支持经济欠发达县区、
县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县区公共投入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
费水平。

2025年度目标

1.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1000元/生.年；
2.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5%；
4.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率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25 ≥25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人数

≥85000 85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资金及时发放率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市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90 ≥90

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30615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绩效指
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师生满意度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二级项目

教育局

惠城区财政局

到期年度 2099年

230615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当年度指标值

大于820所

大于89万人

100%

100%

有效提升

保障正常教学



85%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1339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3915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615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4565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1434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5134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5165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44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7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4091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3745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

项目概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精神，继续实施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政策.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
每生每年1950元。特殊教育学校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及多重残疾学兰,按不低于普通
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10倍拨付经费; 对特殊教有学校盲聋哑学生, 按不低于普通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8倍拨付经费; 对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附设
特教班学生,按不低于普通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5倍且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
费; 对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学生,按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拨付经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每生每年35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让学生质素水平提高，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师生满意度 85% 85%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962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师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01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987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09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646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市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666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省定的标准。小学1150元/生.年；初中1950元/生.年。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覆盖率100%；
3.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4.因贫辍学人数下降；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补助
人数

大于89万人 大于89万人

覆盖学校数量 大于820所 大于820所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保障正常教学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86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3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1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69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63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9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全市中小学校舍维修配套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0

设立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粤财教﹝2009﹞85号）

项目概述
项目重点用于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含厕
所）等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通过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多种形式，达
到逐步使所有校舍满足国家规定建设标准的目的。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2025年度目标

1、巩固完善中小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支持公办学校维修改造、抗震加固、改扩
建校舍及其附属设施； 2、保障当年发现的危房校舍得到妥善处置，维修改造项目当年开
工，工期按计划完成。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验收完成合格率 100%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金指出率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100% 100%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50712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3132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3690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71472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68005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高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省级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83690

设立依据

1.《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64号                                                                        2.
《关于追加下达2019年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提标省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
教〔2019〕37号）

项目概述

为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
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按照在校生350元/人的标准，对我市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制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
育部分）分档进行补助。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
（元/人/年）

350 3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办学校正常运转支出，预计年内全省现有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
的办学条件能够达到省规定标准，为缩小我省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建立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为我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打
下坚实的基础。

2025年度目标

通过发放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预计到2025年，确保全省现有义务教育
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提升，寄宿制学校取消住宿费用学生宿舍达到省定标准且正
常运作，标准化学校达标率达到100%。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获益学生数（万人） ≥166 ≥166

补助全省义务教育寄宿
制公办学校覆盖率

100% 100%

补助及时资助 在当前年度1月前补助 在2024年1月前补助

全省寄宿制学校标准化
达标率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标准＞的通知
（粤教基【2013】17号）

标准

达到《广东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标准＞的
通知（粤教基【2013】

17号）标准

服务对象满意 ≥90% ≥90%

全省义务教育寄宿制公
办学校办学条件

保障正常运转 保障正常运转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建立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63184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36号），根
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教基【2023】4号），2024年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
标准从500元提高到600元。

项目概述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
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5年度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幼儿园每生补助标准
（元/人）

≥600元/生/年	 	 ≥600元/生/年		 		

学期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补助人数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在校

幼儿数一致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

在校幼儿数一致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
例（％，含购买学位）

50%以上	 50%以上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

85%以上	 85%以上	

师生满意率（%） ≥85% ≥85%

保障学前教育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建立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大亚湾）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68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36号），根
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教基【2023】4号），2024年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
标准从500元提高到600元。

项目概述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
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5年度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学期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补助人数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在校

幼儿数一致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

在校幼儿数一致		 		
幼儿园每生补助标准

（元/人）
≥600元/生/年	 	 ≥600元/生/年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学前教育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

85%以上	 85%以上	

师生满意率（%） ≥85% ≥85%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
例（％，含购买学位）

50%以上	 5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建立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7332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36号），根
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教基【2023】4号），2024年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
标准从500元提高到600元。

项目概述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
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5年度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幼儿园每生补助标准
（元/人）

≥600元/生/年	 	 ≥600元/生/年		 		

学期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补助人数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在校

幼儿数一致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

在校幼儿数一致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
例（％，含购买学位）

50%以上	 50%以上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

85%以上	 85%以上	

师生满意率（%） ≥85% ≥85%

保障学前教育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建立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仲恺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569600

设立依据

根据《关于建立全省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粤财教【2018】336号），根
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
（教基【2023】4号），2024年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补助
标准从500元提高到600元。

项目概述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全市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
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从2019年春季学期起全省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

2025年度目标

创新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水平，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年不低于600元。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学期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补助人数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在校

幼儿数一致	 	

与本学年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际

在校幼儿数一致		 		
幼儿园每生补助标准

（元/人）
≥600元/生/年	 	 ≥600元/生/年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100%	 	 100%	 	

保障学前教育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

85%以上	 85%以上	

师生满意率（%） ≥85% ≥85%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比
例（％，含购买学位）

50%以上	 5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经费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728400

设立依据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项目概述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2025年度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5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补助人数（万

人）
≥8万	 	 ≥8万	 	

每生补助标准（元/
人）

≥1000	 	 ≥1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96%	 	 ≥96%	 	

师生满意率（%） ≥85% ≥85%

保障公办普通高中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障

教学质量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

障教学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经费补助资金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57500

设立依据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项目概述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2025年度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5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补助人数（万

人）
≥8万	 	 ≥8万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每生补助标准（元/
人）

≥1000	 	 ≥10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保障公办普通高中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障

教学质量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

障教学质量		 		

师生满意率（%） ≥85% ≥8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96%	 	 ≥96%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生均经费补助资金（仲恺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787700

设立依据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项目概述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4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2025年度目标

一是按照 “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确定公办普通高中
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建立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二是省重点支持经济
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落实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制度，缩小地区间公共投入
差距，不断提高高中办学经费水平。2025年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最低标准为每
生每年1000元。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补助人数（万

人）
≥8万	 	 ≥8万	

每生补助标准（元/
人）

≥1000	 	 ≥1000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达标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到位
率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日
内下达。	 	

省人大会批复预算后30
日内下达。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96%	 	 ≥96%	 	

师生满意率（%） ≥85% ≥85%

保障公办普通高中教学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障

教学质量	 	
维护学校正常运行与保

障教学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项目2025-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5678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延用《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24〕1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各市给于适当
补助，县体标准由各市制定，所需资金由市、县自行筹集解决。粤东西北12个市和惠州市
、肇庆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由省、市按5:5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
金。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地
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预计
2024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
约5.6万人。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工作年限10-1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700 700

工作年限20-2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800 800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帮助5.6万名教师解
决养老问题，提升基本生活水平等。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月）
900 900

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95 95

补助发放及时率
（INVALID）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安全及维稳效果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起

的重大安全事故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
起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项目2025-仲恺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390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延用《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24〕1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各市给于适当
补助，县体标准由各市制定，所需资金由市、县自行筹集解决。粤东西北12个市和惠州市
、肇庆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由省、市按5:5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
金。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地
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预计
2024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
约5.6万人。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工作年限10-1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700 700

工作年限20-2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800 800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帮助5.6万名教师解
决养老问题，提升基本生活水平等。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月）

900 900

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95 95

补助发放及时率
（INVALID）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安全及维稳效果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起

的重大安全事故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
起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项目2025-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592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延用《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24〕1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各市给于适当
补助，县体标准由各市制定，所需资金由市、县自行筹集解决。粤东西北12个市和惠州市
、肇庆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由省、市按5:5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
金。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地
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预计
2024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
约5.6万人。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工作年限10-1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700 700

工作年限20-2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800 800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帮助5.6万名教师解
决养老问题，提升基本生活水平等。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月）
900 900

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95 95

补助发放及时率
（INVALID）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安全及维稳效果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起

的重大安全事故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
起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原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项目2025-大亚湾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97400

设立依据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以及《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教
人〔2011〕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延用《关于向原民办教师和原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工作方案》的
通知（粤教师〔2024〕1号）要求，按照我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实际情况，向符合条件的
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
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项目概述

根据粤教师〔2016〕11号和粤教师〔2017〕6号原民办代课教师自查和审核工作后核定人
员情况，向符合条件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补助标准为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
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1-9年的，各市给于适当
补助，县体标准由各市制定，所需资金由市、县自行筹集解决。粤东西北12个市和惠州市
、肇庆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开平市、台山市、由省、市按5:5的比例分级负担所需资
金。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负担。补助资金计算公式：某县（市、区）补助资金=该地
符合条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人数×相应的补助标准×12月×省财政补助比例（50%)。预计
2024年省补助地区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共
约5.6万人。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工作年限10-1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700 700

工作年限20-29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800 800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按照不同教龄不同补助标准，给予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
补助，妥善解决原民办教师、原代课教师老有所养问题，确保该群体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年满60周岁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帮助5.6万名教师解
决养老问题，提升基本生活水平等。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教
师补助标准（元/人/

月）
900 900

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 100

补助覆盖率（%） 95 95

补助发放及时率
（INVALID）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安全及维稳效果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起

的重大安全事故		 		
无由原民办代课教师引
起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政策项目2025-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8172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8]25号）和《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作方案》（粤府办
[2008]58号），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个地市有关县（市区）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
利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项目概述

根据《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政策落实“两相当”省财政奖补方案》
（粤财教[2009]168号），按不同县（市、区）每位在编在岗教师奖补100元/月、130元/
月、150元/月标准确定奖补资金基数。奖补资金基数计算公式如下：某县（市、区）奖补
资金基数=该地核定专任教师数×当地每人每月补助标准×12月。在奖补资金基数内按照
上一年各县（市、区）落实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情况进行分档补
助，体现奖优罚劣，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
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控制 不超预算金额		 		 不超预算金额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2025年度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教师人数 ≥3.5万人 ≥3.5万人

农村教师平均工资水平
与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水

平比率（%）
100% 100%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公
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比率

（%）
100% 100%

教师工资及时发放率
（%）

100% 100%

中小学生师比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教师满意度（%） 95 95

师生满意度（%） 80%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政策项目2025-仲恺新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3421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8]25号）和《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作方案》（粤府办
[2008]58号），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个地市有关县（市区）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
利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项目概述

根据《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政策落实“两相当”省财政奖补方案》
（粤财教[2009]168号），按不同县（市、区）每位在编在岗教师奖补100元/月、130元/
月、150元/月标准确定奖补资金基数。奖补资金基数计算公式如下：某县（市、区）奖补
资金基数=该地核定专任教师数×当地每人每月补助标准×12月。在奖补资金基数内按照
上一年各县（市、区）落实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情况进行分档补
助，体现奖优罚劣，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
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控制 不超预算金额		 		 不超预算金额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2025年度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教师人数 ≥3.5万人 ≥3.5万人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公
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比率

（%）
100% 100%

农村教师平均工资水平
与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水

平比率（%）
100% 100%

教师工资及时发放率
（%）

100% 100%

中小学生师比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师生满意度（%） 80% 85%

教师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政策项目2025-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69971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8]25号）和《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作方案》（粤府办
[2008]58号），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个地市有关县（市区）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
利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项目概述

根据《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政策落实“两相当”省财政奖补方案》
（粤财教[2009]168号），按不同县（市、区）每位在编在岗教师奖补100元/月、130元/
月、150元/月标准确定奖补资金基数。奖补资金基数计算公式如下：某县（市、区）奖补
资金基数=该地核定专任教师数×当地每人每月补助标准×12月。在奖补资金基数内按照
上一年各县（市、区）落实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情况进行分档补
助，体现奖优罚劣，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
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控制 不超预算金额		 		 不超预算金额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2025年度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教师人数 ≥3.5万人 ≥3.5万人

农村教师平均工资水平
与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水

平比率（%）
100% 100%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公
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比率

（%）
100% 100%

教师工资及时发放率
（%）

100% 100%

中小学生师比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教师满意度（%） 95 95

师生满意度（%） 80%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政策项目2025-大亚湾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4084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粤发[2018]25号）和《广东省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作方案》（粤府办
[2008]58号），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个地市有关县（市区）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
利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项目概述

根据《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实施绩效工资政策落实“两相当”省财政奖补方案》
（粤财教[2009]168号），按不同县（市、区）每位在编在岗教师奖补100元/月、130元/
月、150元/月标准确定奖补资金基数。奖补资金基数计算公式如下：某县（市、区）奖补
资金基数=该地核定专任教师数×当地每人每月补助标准×12月。在奖补资金基数内按照
上一年各县（市、区）落实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两个不低于或高于”情况进行分档补
助，体现奖优罚劣，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
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
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算控制 不超预算金额		 		 不超预算金额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2025年度目标

进一步推进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政策，建立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福利长效联动保
障机制，确保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确保县域内农村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城镇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教师人数 ≥3.5万人 ≥3.5万人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与公
务员平均工资水平比率

（%）
100% 100%

农村教师平均工资水平
与城镇教师平均工资水

平比率（%）
100% 100%

教师工资及时发放率
（%）

100% 100%

中小学生师比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各学段达到国家规定标

准		 		

师生满意度（%） 80% 85%

教师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61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2025年度目标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项目按期完成率(%) 按期完成 按期完成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师生满意度 ≥95% ≥95%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19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2025年度目标

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
初中学校标准化覆盖率

100% 100%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

100% 100%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100%

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受益学生数 约40万人 约40万人

学校教学质量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率 全部消除 全部消除

师生的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

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20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2025年度目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
初中学校标准化覆盖率

100% 100%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100%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

100% 100%

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率 全部消除 全部消除

学校教学质量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受益学生数 约40万人 约40万人

师生的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44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项目概述

一是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按照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和基本装
备配置标准的要求，补齐影响学校教学、生活和安全的基本办学条件。二是切实扩大城镇
学位供给切实增加城镇学位供给，巩固化解大班额成果。三是稳步提升育人保障能力。建
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心理辅导室建设，配齐设施设备，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环境育人功能。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2025年度目标

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
初中学校标准化覆盖率

100% 100%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

100% 100%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100%

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
率

≥90% ≥90%

受益学生数 约40万人 约40万人

学校教学质量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56人以上大班额占比率 全部消除 全部消除

师生的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省级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9483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财教[2014]189号）
2.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
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180人/年 18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项目2025-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1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粤教师[2018]9号）精
神，为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恩平市的农村学校，以及全省各级特殊教育
学校符合享受上岗退费条件的中小学教师按标准办理退费。

项目概述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8]4号），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粤教师
[2018]9号），为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从教的教师按标准退回费
用，改善和缓解乡村学校教师补充难的问题。根据各地报送的符合享受上岗退费人数，按
照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5年；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每人每年
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
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4年；专科学历每人每年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
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3年的标
准，据实核算并清算上一年度预安排资金。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本专科学历上岗退费标
准（元/人/年）

8000 8000

研究生学历上岗退费标
准（元/人/年）

12000 1200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结构，缓解农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
殊教育教师的困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2025年度目标

1.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结构，当年度新增上岗退费人员不少于14人；
2.切实缓解农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教育教师的困难，当年度新增上岗退费
人员中音、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教育教师不少于12人；3.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新增上岗退费人员中音
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

教育教师数（人）
12 12

新增享受上岗退费人员
数（人）

14 14

退费达标率
（INVALID）

100 100

退费覆盖率（%） 100 100

退费及时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专任教师合格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中央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8026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财教[2014]189号）
2.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
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180人/年 18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13568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170人/年 17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90082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170人/年 17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5344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20人/年 2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项目2025-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99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56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粤教师[2018]9号）精
神，为粤东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恩平市的农村学校，以及全省各级特殊教育
学校符合享受上岗退费条件的中小学教师按标准办理退费。

项目概述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8]4号），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粤教师
[2018]9号），为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从教的教师按标准退回费
用，改善和缓解乡村学校教师补充难的问题。根据各地报送的符合享受上岗退费人数，按
照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5年；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每人每年
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
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4年；专科学历每人每年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
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3年的标
准，据实核算并清算上一年度预安排资金。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本专科学历上岗退费标
准（元/人/年）

8000 8000

研究生学历上岗退费标
准（元/人/年）

12000 1200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结构，缓解农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
殊教育教师的困难，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2025年度目标

1.改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结构，当年度新增上岗退费人员不少于1000
人；
2.切实缓解农村学校补充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教育教师的困难，当年度新增上岗退费
人员中音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教育教师不少于300人；
3.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新增上岗退费人员中音
体美等紧缺学科和特殊

教育教师数（人）
300 300

新增享受上岗退费人员
数（人）

1000 1000

退费达标率
（INVALID）

100 100

退费覆盖率（%） 100 100

退费及时率（%） 100 100

师生满意度（%） 80% 85%

专任教师合格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8476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20人/年 2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省级资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8424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财教[2014]189号）
2.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
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20人/年 2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中央资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078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财教[2014]189号）
2.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
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20人/年 2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4049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20人/年 2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8141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国家资助制度的意见》（粤财教〔2010〕356号），经报省政府批准同意，我省2010年
秋季学期起建立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每年补助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生生
活费1500元。省负担经费60％，市或县区负担40％。根据《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文件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高至2000元。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20〕11号)各级财政分担比例变为省负担经费65％，市或县区负担35％。2025
年春季学期开始，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至2300元，资助面
不变。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180人/年 18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40人/年 4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省级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60380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财教[2011]67号）；
2.《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
3.《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170人/年 17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普通高中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杂费-中央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3839

设立依据

1.关于印发《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普通高中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粤财教[2014]189号）
2.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
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按普通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残疾学生每生每年3850元标准给予免学费补助。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2500 2500

残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
标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3.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助高中阶段困难学生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高中阶段困难学生免学
杂费学生数（人）

170人/年 170人/年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高中学生满意度 ≥90% ≥90%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确
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
本学习生活需要，完成学

业。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完

成学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5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家长满意度 ≥90% ≥90%

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4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中央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95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中央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47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家长满意度 ≥90% ≥90%

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中央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2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家长满意度 ≥90% ≥90%

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0000

设立依据
粤财规〔2021〕1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

项目概述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1250元/年，初中15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补助标准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年
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生补助标准		小学800元/年，初中1000元/年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补助标准（元/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
生小学625元/年，初中750
元/年；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小学800元/

年，初中1000元/年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小
学1250元/年，初中1500
元/年；家庭经济困难非
寄宿生小学625元/年，
初中750元/年；少数民
族地区寄宿制民族班学
生小学800元/年，初中

1000元/年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寄宿学生、非寄宿学生，以及3个民族自治县和7
个民族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民族班学生，确保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到应该享受的
资助；
2.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2025年度目标

1.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按时落实；
2.提标扩面，使资助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预计补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3万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学

生2.3万人/年
义务教育学生补助受益

学生2.3万人

发放方式符合规定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发
放餐券方式发放。未设立
食堂学校，采取现金或打
入家长银行帐户的方式

优先打入学生就餐卡、
发放餐券方式发放。未
设立食堂学校，采取现
金或打入家长银行帐户

的方式

发放及时性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助
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放完

毕

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费补
助在每个学期结束前发

放完毕

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资
助按时落实，帮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水平，维护教育公平。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各项
资助按时落实，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维护教

育公平。

学生满意度 ≥90% ≥90%

家长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869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师生满意率（%） ≥85% ≥85%

家长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9280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率（%）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084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率（%）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7937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师生满意率（%） ≥85% ≥85%

家长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率（%）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471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师生满意率（%） ≥85% ≥85%

家长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327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家长满意度 ≥85% ≥85%

师生满意率（%）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省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290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粤府〔2016〕68
号）、粤府[2006]130号、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
教〔2018〕23号）为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
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

项目概述
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对在校生少于100人的小规模小学按100人的
标准安排。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小学生均补助标准 1150元/生/年		 		 1150元/生/年		 		

初中生均补助标准 1950元/生/年		 		 1950元/生/年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根据国家和省政策，围绕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给予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分担比例和拨付方式，坚持重点扶持困难地区和
分步实施，各级财政教育资金向农村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2025年度目标

按照小学每生每年1150元、初中每生每年1950元的标准，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
校）给予公用经费补助，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惠
及学生数

≥90万人		 ≥90万人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财政补助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100%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95%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比例

≥85%		 ≥85%		

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
（含政府购买学位）

（％）
≥95%		 ≥95%		

师生满意率（%） ≥85% ≥85%

家长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省财政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53651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省财政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45402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省财政资金-大亚湾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6095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省财政资金-仲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2921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大亚湾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5330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1099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1613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补助中央资金-仲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879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
2020〕6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对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和幼儿班就读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本省3-6岁常住人口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所需经费由中央、省和地市财政共同分担。省属学校所需经费
由省财政负担；地方所属学校所需经费按《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52号）
中确定的比例执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2025年度目标

1.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学前教育阶段资助按规定得到落实；
2.教育公平显著提升，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受益学生人数 ≥3000人 ≥3000人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资金发放及时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满足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基本需要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学生

生活水平

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

学生生活水平

家长、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10598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惠州市制定和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
实施方案》，从2013年秋季起，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一、二年级学生中涉农专业
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10％核定享受助学金。同时，根据
《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的文件
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
高到2000元，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
2000元提高到2300元，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三年级学生也纳入申请范围。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94398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惠州市制定和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
实施方案》，从2013年秋季起，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一、二年级学生中涉农专业
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10％核定享受助学金。同时，根据
《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的文件
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
高到2000元，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
2000元提高到2300元，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三年级学生也纳入申请范围。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省级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36485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惠州市制定和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
实施方案》，从2013年秋季起，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一、二年级学生中涉农专业
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10％核定享受助学金。同时，根据
《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的文件
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
高到2000元，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
2000元提高到2300元，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三年级学生也纳入申请范围。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国家助学金-中央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18294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惠州市制定和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
实施方案》，从2013年秋季起，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一、二年级学生中涉农专业
学生全部享受助学金，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10％核定享受助学金。同时，根据
《关于调整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粤财教[2015]259号）的文件
精神，从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1500元提
高到2000元，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将中职教育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学年
2000元提高到2300元，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三年级学生也纳入申请范围。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助学金学生数（人）

≥300人/年 ≥3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省级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343048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
见》（粤财教〔2013〕54号）、《关于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惠财教〔2013〕86号）、《关于完善我省职
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粤价〔2008〕150号）等文件精神，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基准
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按不同专业、学校类型确定不同的折算系数。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免学费学生数（人）

≥3000人/年 ≥30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中央资金-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299451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
见》（粤财教〔2013〕54号）、《关于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惠财教〔2013〕86号）、《关于完善我省职
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粤价〔2008〕150号）等文件精神，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基准
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按不同专业、学校类型确定不同的折算系数。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免学费学生数（人）

≥3000人/年 ≥30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省级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8418814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
见》（粤财教〔2013〕54号）、《关于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惠财教〔2013〕86号）、《关于完善我省职
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粤价〔2008〕150号）等文件精神，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基准
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按不同专业、学校类型确定不同的折算系数。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免学费学生数（人）

≥5000人/年 ≥50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中职教育2025年地市免学费-中央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3623148

设立依据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的意见（粤教助[2020]6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粤财规[2021]1号）。

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
见》（粤财教〔2013〕54号）、《关于印发惠州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惠财教〔2013〕86号）、《关于完善我省职
业技术教育政策的通知》（粤价〔2008〕150号）等文件精神，中等职业学校的补助基准
定额为每生每年3500元，按不同专业、学校类型确定不同的折算系数。

社会成本指
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免学费补助基准定额
（元/人/年）

3500 3500

残疾学生免学费补助标
准（元/人/年）

3850 3850

经济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25年度目标

1.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帮助中等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
2.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
3.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金覆盖率达到100%；
4.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补助中等职业阶段困难
免学费学生数（人）

≥5000人/年 ≥5000人/年

补助发放流程符合规定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符合相关规定资助

补助资金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符合资助条件的补助资
金覆盖率（％）

100 100

及时发放性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放
春季5月，秋季11月前发

放

鼓励学生就读涉农专
业，提升中职教育吸引

力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度，
鼓励学生就读。

提高涉农专业宣传力
度，鼓励学生就读。

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人
数（人）

0 0

中职学生满意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70000

设立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项目概述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水平进一步提高，2025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达到97%。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博罗县、仲恺高新区
用于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改善特殊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建设特殊教育资源教室3
所，改善资源教室2所，特殊教育学校设施设备采购1所。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成本控制率（%） 100% 10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水平进一步提高，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
。特殊教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推动普通学校资源教室和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推动特殊
教育学校建设孤独症部，特殊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

2025年度目标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水平进一步提高，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
。特殊教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改善至少10所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推动至少30个普通学
校资源教室和20所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孤独症部，特殊教育资
源进一步扩大。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
条件数量

- ≥10所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资
源教室建设数量

- ≥50所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入学率（%）

≥97% ≥97%

薄弱特教学校条件改造
验收达标率

- 100%

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验收达标率

- 100%

建设资源教室验收达标
率

- 100%

特殊教育资源 - 扩大

师生的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惠城区横沥镇中心

幼儿园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2025年度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惠州市惠阳区镇隆

第三幼儿园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2025年度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新建“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大亚湾开发区西区

中心幼儿园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2025年度目标

用于支持“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管理资源中心”建设，支持承担资源中心任务的乡镇中心
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幼儿游戏学习环境，配备必要的幼儿教师教研场室和设施设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5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主要用于惠阳区淡水第五幼儿园设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惠阳区三和第二幼儿园改扩建项
目、惠阳区新圩镇牧云溪谷花园云锦小区配套幼儿园新建项目、惠阳区淡水第三幼儿园设
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支持4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完善公办园设施设备。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主要用于惠阳区淡水第五幼儿园设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惠阳区三和第二幼儿园改扩建项
目、惠阳区新圩镇牧云溪谷花园云锦小区配套幼儿园新建项目、惠阳区淡水第三幼儿园设
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支持4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完善公办园设施设备

2025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惠阳区淡水第五幼儿园设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惠阳区三和第二幼儿园改扩建项
目、惠阳区新圩镇牧云溪谷花园云锦小区配套幼儿园新建项目、惠阳区淡水第三幼儿园设
施设备等采购类项目，支持4所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完善公办园设施设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大亚湾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5所公办幼
儿园购买设施设备等项目，主要是提升办园质量。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5所公办幼
儿园购买设施

2025年度目标

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5所公办幼
儿园购买设施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惠州市惠城区直属机关幼儿园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2025年度目标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阳区）-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76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大亚湾区）-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35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阳区）-中央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89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主要用于惠城区直属机关幼儿园玖悦府园区、惠城区荷乡实验幼儿园新力城园区新建项目
、惠城区第四幼儿园扩班增容项目，为了支持新建公办幼儿园2所、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所
。用于支持惠城区横沥中心幼儿园、惠城区三栋中心幼儿园、惠城区芦洲中心幼儿园、惠
城区马安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汝湖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湖山实验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主要用于惠城区直属机关幼儿园玖悦府园区、惠城区荷乡实验幼儿园新力城园区新建项目
、惠城区第四幼儿园扩班增容项目，为了支持新建公办幼儿园2所、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所
。用于支持惠城区横沥中心幼儿园、惠城区三栋中心幼儿园、惠城区芦洲中心幼儿园、惠
城区马安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汝湖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湖山实验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

2025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惠城区直属机关幼儿园玖悦府园区、惠城区荷乡实验幼儿园新力城园区新建项目
、惠城区第四幼儿园扩班增容项目，为了支持新建公办幼儿园2所、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所
。用于支持惠城区横沥中心幼儿园、惠城区三栋中心幼儿园、惠城区芦洲中心幼儿园、惠
城区马安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汝湖中心幼儿园、惠城区湖山实验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大亚湾区）-中央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88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城区）-中央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046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仲恺区）-中央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惠城区）-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9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5年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仲恺区）-省财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41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粤财教 2009
8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文件精神，
保障中小学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建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

项目概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3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 粤府办[2020]11号，整合统筹中央
和省财政安排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
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
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预（概）算执行率
（％）

90% 9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保障农村（含县镇）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舍安全，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到2025年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三年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

2025年度目标

用于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教学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围墙等维
修改造。县（市、区）可适当统筹部分资金用于急需改造升级的校舍改扩建。2024年校舍
维修加固改造计划执行率达到80%以上，从而保证学校校舍安全，改善办学条件。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校舍维修加固改造计划
执行率

100% 100%

施工质量验收达标率
（%）

100% 100%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100%

师生满意率（%） ≥90% ≥90%

设计功能实现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仲恺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主要用于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惠环分园改善办园条件，提升幼
儿园保育保教水平，带动幼儿园发展。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主要用于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惠环分园改善办园条件，提升幼
儿园保育保教水平，带动幼儿园发展。

2025年度目标

主要用于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仲恺高新区第一幼儿园惠环分园改善办园条件，提升幼
儿园保育保教水平，带动幼儿园发展。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提前下达中央学前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中心幼儿园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的通知  粤财科教
[2024]257号》文件精神分配资金

项目概述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2025年度目标

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培育，支持高质量幼儿园共同体带动园和参与幼儿园改善园所条
件、创设游戏学习环境和玩教具等配备，开展常态化教研、交流和培训活动。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惠城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819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2025年度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95% ≥95%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仲恺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587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2025年度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95%

师生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67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2025年度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95%

师生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综合奖补项目）-大亚湾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830000

设立依据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项目概述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2025年度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通知》粤财科教
[2024]227号，用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要求做好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专
项工作。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师生满意度 ≥95% ≥95%

家长、学生满意度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1+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新华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1+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惠城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2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业
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右，
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2)推进
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
。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
（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
、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
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
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
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服
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服
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1+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1+X”证书制度试点（中职部分）奖补资金-惠州市惠阳区职业技术学校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惠东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60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惠阳区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20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龙门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53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5年-惠州市-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校发展奖补资金-博罗县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00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2021〕63号）：(1)开展职
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工程。到2025年，全省中职学校数量350所左右，高职院校90所左
右，建设若干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高标准建设省职业教育城，在校生总规模达12万人。
(2)推进高职“双高”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双高”院校，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群。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的通知（教职成〔2020〕7号）：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
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 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
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4.《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2019〕5
号）：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
(群)。 5.《关于实施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职函〔2020〕22
号）：建设一批高水平中职学校。 6.《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
划（2021-2025年）的通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指
导意见（2021-2025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四五”规划》。

项目概述
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发展工作部署，中职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市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等项目。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2025年度目标

1.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2.省属职业院校集团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进驻对接中职学校数量增加。
3.欠发达地区立项建设40所左右高水平中职学校，并完成2025年度建设任务。
4.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完成，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培训人数和横向技术
服务到款额有所提高，服务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能力有所增强。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三教改革研修项目完成
率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量

3个左右 3个左右

“双师型”专任教师占
比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

高职院校平均报到率 大于等于75% 大于等于75%

欠发达地区省级高水平
中职学校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进度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要
求完成

按当年度建设任务进度
要求完成

职业院校教师培训规模 逐年扩大 逐年扩大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影响力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普通高职毕业生8月31
日去向落实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大于等于93% 大于等于93%

教师培训匿名评估满意
率

大于等于85% 大于等于85%

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 大于等于90% 大于等于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7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7 7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2 2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4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7 7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2 2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博罗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2 2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东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1 1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龙门县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的通知》（教师〔2018]2号）；《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
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广东省  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 ”培养项目实施办法》等文件
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资助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开展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研 究，提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获立项
，支持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

2025年度目标

通过组织我市中小学（中职）教师申报2025年省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并
获立项，组织我市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
教学水平 。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承担省教育科学规划中
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能力
提升计划项目数量

1 1

项目完成开题达90%以
上

≥90% ≥90%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

学生满意度 ≥85% ≥85%

家长、学生满意度 ≥85% ≥85%

教师满意度 ≥85% ≥8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年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大亚湾区)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32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共广东
省委 广东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
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省级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工作室和省级校本研修示范校、校本示范培育学校
建设，以及工作室和校本示范校、培育校开展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等活动。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人均培训成本不超标准 550 5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部署，不
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1.建
设省级名校长、名师工作室，不断提高工作室主持人和成员的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教学水
平。           2.建设省级校本研修示范学校和校本研修示范培育学校，为促进教师专
业能力提供支撑。

2025年度目标

加强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完善教师培训支撑体系，培训学员结业率不低于90%，省级教
师培训项目整体满意度达到90%，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参加培训人数（人次） ≥200 ≥200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95 ≥95

按时开工率（%） ≥85 ≥85

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加
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
加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

性

省级教师培训对象满意
度（%）

≥90 ≥90

专任教师合格率（%） ≥95 ≥9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仲恺高

新区)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州仲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200000

设立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共广东
省委 广东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政府关于推动基础教育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东省教育现代化2035》
以及《广东省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

项目概述
  用于省级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工作室和省级校本研修示范校、校本示范培育学校
建设，以及工作室和校本示范校、培育校开展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等活动。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人均培训成本不超标准 550 5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部署，不
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1.建设省级名校长、名师工作室，不断提高工作室主持人和成员的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教
学水平。  2.建设省级校本研修示范学校和校本研修示范培育学校，为促进教师专业能力
提供支撑。

2025年度目标

加强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完善教师培训支撑体系，培训学员参训率不低于90%，省级教
师培训学员结业率不低于90%，培养学员100名，着力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教育人才。不断
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总体工作完成数量 ≥90 ≥90

参加培训人数（人次） ≥100 ≥100

项目按期完成率(%) ≥90 ≥90

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加
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
加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

性

专任教师合格率（%） ≥90 ≥90

省级教师培训对象满意
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惠阳

区)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阳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440000

设立依据
  为推进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部署要求，建立健全教师教育培训体系。

项目概述
  通过开展工作室及校本研修等活动，构建形成省、市、县、校、工作室五位一体、层次
分明、协同创新、互联互通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促进教师队伍素质协调发展，努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我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师资保证。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人均培训成本不超标准 550 550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部署，不
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1.建设省级名校长、名师工作室，不断提高工作室主持人和成员的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教
学水平。 2.建设省级校本研修示范学校和校本研修示范培育学校，为促进教师专业能力
提供支撑。

2025年度目标

加强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完善教师培训支撑体系，培训学员参训率不低于90%，省级教
师培训学员结业率不低于90%，培养学员300名，着力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教育人才。不断
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参加培训人数（人次） ≥300 ≥300

按时开工率（%） ≥90 ≥90

项目按期完成率(%) ≥90 ≥90

提升教师教学技能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加
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了青年教师参
加教学技能大赛的积极

性

专任教师合格率（%） ≥95 ≥95

省级教师培训对象满意
度（%）

≥90 ≥9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强师工程-2025新强师工程-教师培训体系及培训能力建设项目-惠城

区)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教育局

用款单位 惠城区财政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5年 到期年度 2025年

2025年预算金额
（元）

1120000

设立依据
  为推进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部署要求，建立健全教师教育培训体系。

项目概述
  通过开展工作室及校本研修等活动，构建形成省、市、县、校、工作室五位一体、层次
分明、协同创新、互联互通的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促进教师队伍素质协调发展，努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为我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师资保证。

生态环境成
本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绩效指
标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服务对象满
意度

总体绩效目标

经济成本指
标

社会成本指
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工作的部署，不
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1.建设省级名校长、名师工作室，不断提高工作室主持人和成员的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教
学水平。  2.建设省级校本研修示范学校和校本研修示范培育学校，为促进教师专业能力
提供支撑。

2025年度目标

加强新时代教师发展体系，完善教师培训支撑体系，培训学员参训率不低于90%，省级教
师培训学员结业率不低于90%，培养学员500名，着力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教育人才。不断
增强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资金发放的合规性 合规 合规

按时开工率（%） ≥90 ≥90

项目按期完成率(%) ≥90 ≥90

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
、质量发挥的影响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提升中小学教师教育科
研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教师满意度 ≥90 ≥90

学生满意度 ≥90 ≥90


